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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法院对受虐待的儿童及处于离

婚家庭中的儿童视其具体情况随时签发

各种法庭命令， 确保其健康成长。

一是紧急保护令。 地方当局社会服

务机构或警察局如果发现儿童存在生命

危险或即将可能遭受重大伤害， 会向法

院申请紧急保护令， 将儿童从家中或受

虐待环境中带走。二是看护令。这是由法

院签发的将儿童安置于福利院的命令。

三是监督令。 这是指将儿童纳入地方当

局监督保护范围之内的命令。 监督令不

要求儿童离开家庭， 但父母的照管行为

受到监督。四是交往令。这项命令允许离婚

家庭儿童可以与某个相关的人进行交往，

包括通信和当面接触。 当儿童太小而不能

单独作出此行为时， 则看护儿童的父母应

当协助。五是居住令。离婚家庭如果申请获

得法院签发的居住令者， 就可以直接抚养

监护子女；另一方则可以申请交往令，获准

同子女进行交往。六是抚养令。无论判决离

婚还是判决分居， 法院都要针对子女签发

抚养令。抚养费一般不要求一次付清，必要

时抚养方还可以提出增加抚养费。

（来源： 人民法院报、 中国民政杂志）

未成年人， 是指未达到法定成年年龄的人。 未成年人因为年幼， 身体

与心智尚未发育成熟， 是社会弱势群体之一， 需要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

自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儿童权利宣言》 发布以来， 在联合国的积极推动

下， 国际社会建立了保护儿童法律体系和执法体系。 各国政府积极创新法

律制度， 法院紧随其后， 创建了许多保护儿童权利的司法实践。 国外的法

律对于家长的监护职责有哪些规定？ 国外的家长是如何依法带娃的呢？ 本

版特别刊登文章， 介绍有关法律制度。

各国立法态势

对未成年人保护立法已有悠久历

史。 目前， 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立

法十分完备， 各国的民法典详细规定

了未成年人监护法律制度， 明确了监

护人的责任范围和禁止事项。

古罗马 《十二铜表法》 就对未成

年人犯罪进行区别处理， 如规定， 在

夜间窃取耕地的庄稼或放牧的， 如为

成年人， 则处死以祭谷神； 如为未成

年人， 则由长官酌情鞭打， 并处以赔

偿双倍于损害的罚金。 此后的《摩奴

法典》 和《汉谟拉比法典》 也对未成

年人给予特别规定。

英国人吉布首先倡导并建立了国

际拯救儿童组织， 于 1923 年草拟

《儿童权利宪章》， 该文件后被救助儿

童国际联盟所认可。 1924 年， 第一

份 《日内瓦儿童权力宣言》 诞生。

1946 年， 联合国开始为制定儿童权

利公约采取措施， 于 1959 年通过

《儿童权利宣言》， 明确各国儿童应当

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 1989 年 11 月

20 日， 联合国大会批准了 《儿童权

利公约》， 于 1990 年 9 月 2 日正式生

效。

英国最早制定了 《1808 年少年

法》， 后来有 《1886 年未成年人监护

法》 《1925 年儿童监护法》 等； 在

德国， 有《青少年劳动保护法》 《禁

止传播危害青少年作品法》 等； 日本

有《少年法》 《少年审判规则》 《少

年法院法》 等。

美国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 主要

包含以下三个维度： 一是未成年人在

家庭环境下的权利保护， 包括儿童被

虐待、 被忽视时的强制报告制度等；

二是未成年人在学校环境下的权利保

护， 包括反校园欺凌制度； 三是未成

年人与家庭、 校园环境以外的其他个

人或群体接触时的权利保护， 包括儿

童参加拥有固定住宅的培训、 教养、

行为矫正等项目时的权利保护、 美国

儿童网络隐私权的保护以及针对服务

于儿童项目的义工的犯罪背景的调查

等。

在美国儿童保护法律理论的发展

过程中， 涉及到父母、 儿童、 国家三

者之间的博弈。 一方面是父母的权威

和家庭的私密性质， 另一方面则是国

家最大限度维护孩子利益的义务。 父

母有义务按照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养

育孩子， 只要不越过合理性的边界；

但另一方面， 国家作为全体国民的

“终极父母”， 同样有义务维护孩子的

利益， 所以有权将父母的行为置于公

共监视和法律审查下， 这即是“国家

亲权” 理论。 以此为基石， 美国建立

了儿童被虐待强制报告制度， 并通过

剥夺父母监护权、 将受虐待儿童安置

在寄养中心等方式， 来保护儿童权

利， 使其免于被虐待。

美国各州的儿童保护服务法均对

虐待儿童做了定义。 由联邦《儿童虐

待预防与处理法》 2010 年修订的最

低标准为： 父母或抚养人导致儿童死

亡、 严重的身体或精神伤害、 性虐待

或性剥削行为， 或未能采取适当行为

防止上述事件发生， 或存在发生严重

伤害危险的行为， 或未能采取适当行

为防止严重伤害。 许多州都将儿童虐

待划分为四类： 忽视、 身体虐待、 性

虐待和精神虐待或忽视。

美国： 建立相关强制报告制度

澳大利亚： 创新虐待儿童案件审理方式

1997 年， 澳大利亚家庭法院就

如何审理虐待儿童案件制定了一个全

新的“案件计划”。 该计划包括四个

司法事项， 由来自跨学科团队的法

官、 高级咨询员和司法登记员负责实

施。 四个司法事项实际上就是法院组

织的四次案件讨论协商会议， 整个过

程约需要 17 周时间。

第一次协商会议， 在父母和诉讼

代理人的参加下， 法官向儿童保护机

构发出指令，要求进行儿童保护调查。

第二次协商会议召开时， 法官收到已

经由儿童代理人、 父母及他们的诉讼

代理人确认过的儿童保护机构报告。

第三次协商会议， 各方就未来的子女

安排进行协商， 如果仍然没有达成协

议，则在 12 周以内举行第四次会议进

行协商。第四次协商会议召开，基本上

就有了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 因为在

该计划中包含了严格的司法管理方

法、 强制执行措施以及子女新的监护

人指定和福利政策的适用等因素。

西班牙： 特设 “儿童保护官”

西班牙宪法第 39 条赋予政府保护

家庭和未成年人权益的职责， 要求政府

应当在法定条件下对涉案未成年人所在

家庭进行干预。 2015 年 7 月， 西班牙

修订 《未成年人保护法》， 规范了保护

程序和工作方法， 使“儿童利益最大

化” 原则更具可操作性。 同时， 西班牙

还修订了 《刑法》， 加大了对侵害未成

年人行为的打击力度。

西班牙在每个街镇设置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小组 （以下简称 “未保小组”），

小组成员即“儿童保护官”。 西班牙法

律赋予儿童保护官开展调查评估所必要

的执法权限。 例如儿童保护官可以直接

进入受侵害未成年人家庭， 向未成年人

的老师、 医生、 邻居调查了解情况， 必

要时可直接带离未成年人。 如果调查遇

到阻碍， 儿童保护官可要求警察协助。 未

保小组根据不同风险等级制定相应的干预

处置计划： 对于风险等级较低的， 未保小

组将侧重制定家庭帮扶计划， 预防未成年

人及其家庭陷入困境； 对于风险等级较高

的， 未保小组会将其带离并进行临时安

置， 其中 0～6 岁未成年人临时寄养到爱心

家庭， 6 岁以上未成年人临时安置到爱心

家庭或未成年人服务机构。 对于确实无法

返家的未成年人， 未保小组将向法院申请

剥夺其父母监护权， 并为其制定永久安置

计划。 其中， 对 10 岁以下未成年人， 未

保小组将尽可能协调办理收养手续， 使其

进入新的家庭； 对 10 岁以上、 无法送养

的未成年人， 未保小组将制定成年计划，

培养未成年人求职能力和生存技能， 确保

其成年后能独立谋生。

意大利： 设立交叉报告制度

意大利相关制度规定， 监护人应当

照料未成年人的生活、 代理未成年人的

一切民事活动、 管理未成年人的财产。

监护人承担管束责任， 有权责令未经准

许离开居所的未成年人回家， 必要时，

还可以求助于法官。 意大利的法律明确

规定， 对于父母被剥夺监护资格的， 未

成年人仍保留对父母财产的继承权。

意大利也有强制报告和部门通报机

制。 警察、 医生、 教师、 邻居等人员在

发现未成年人可能遭受虐待、 暴力伤害

或者对其处境感到担忧时， 都有义务向警

察部门或社会事务局报告。 为充分共享公

众举报线索， 警察部门和社会事务局建立

了交叉报告制度， 一旦警察部门接到虐童

举报， 警察要及时出动， 同时通报社会事

务局， 请其协调未成年人所在辖区的未保

小组派出儿童保护官到场处置； 反之， 如

果社会事务局首先收到虐童举报， 则会立

即通知未保小组派儿童保护官到场处置，

对情节严重的， 儿童保护官会立即报警，

请警察协助带离受侵害未成年人。

英国： 关注危机家庭儿童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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